
 

 

地学院发〔2019〕8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

博士后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博士后（分为师资博士后和学科博士后）是指本管理办

法实施之日起进入我院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、地质学两个博

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博士后，以及进入院外流动站工作的我院

在编教职工。 

第一条 博士后管理规定 

进入我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博士后由学院及所在系

（中心）等负责日常管理。具体管理规定如下： 

1.经我院批准同意入站者，须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

作，并签订相关协议，明确本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 

2.博士后研究人员应按期出站。若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

出站的，须提前 3 个月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核准后方可

延期，延期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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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师资博士后须按照协议要求完成规定的科研任务，

经考核符合师资博士后要求的，按照协议留校工作，来校工

作时间从进站之日算起；经考核不符合师资博士后要求的，

终止协议，但可以按照博士后要求进行考核；经博士后考核

不合格者，作退站处理。 

第二条 博士后（含师资博士后）考核办法 

进入我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博士后由学院教授委员

会统一组织实施考核。 

1.在我院流动站工作的博士后，其站内考核成果（论文、

专利、奖励等）必须注明深层油气重点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

位，且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第二完

成单位，论文且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否则不予承认。 

2.出站条件 

师资博士后和学科博士后均需按照协议要求完成规定

的科研任务和入站单位博士后要求，师资博士后在站期间需

完成下列条件中的三条方可出站；学科博士后在站期间需完

成下面所列第一条方可出站。 

1）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校认定的本专业领域 T3 及以上论

文 2 篇。 

2）主持省部级基金项目或相当层次项目 1 项；享受特

任副教授工资待遇的，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



科学基金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或中国博士后科学

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 1 项。 

3）在本学科领域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宣读报告 1次。 

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从 2019 年 5月 1 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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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9日印发 


